
 

关于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党员 

离校前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 

2021届学生毕业在即，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条例》、中组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

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5〕33 号）和《中共陕西省委

组织部关于贯彻落实〈陕西省防止党员“失联”十条措施〉

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做好我校 2021 届

毕业生党员离校前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好毕业生党员的教育工作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要在毕业生党员离校前，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毕业生党员进行教育，向党员讲清党

员的义务权利、讲清党的组织纪律、讲清“失联”后的处置

措施，教育引导党员珍惜政治生命、牢记党员身份，引导全

体毕业生党员、遵守党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四

讲四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在毕业生文明离校过程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做好毕业生党员的管理工作 



 

（一）及时做好毕业生预备党员的按期转正工作。毕业

生党支部对支部预备党员进行梳理，对毕业前预备期已满、

符合转正条件的预备党员，要及时召开党员大会研究讨论，

履行好转正程序，确保毕业生预备党员转正工作不漏人、不

延误，规范有序。 

（二）认真做好毕业生党员材料归档工作。毕业生党支

部安排专人负责发展党员相关资料的保管、交接和归档工

作。各支部书记要对照发展党员材料目录，逐项进行梳理检

查，进入“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下载《党员基本信息采

集表》并交由党员本人签字确认，党支部初核、基层党委复

核完毕后，连同党员发展材料一同存入《发展党员工作档案

袋》。同时对预备党员，还要填写《预备党员考察表》存入

本人档案。对入党积极分子，将入党申请书、确定入党积极

分子等材料存入本人档案，便于学生就业单位的党组织继续

培养。对入党申请人，将入党申请书存入本人档案。对上述

组织材料，要对归档时间、责任人做好记录，连同支部大会、

支委会会议记录一并永久保存。 

三、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规定，2021 届毕业生

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接继续沿用 2020 届办法。具体要求如下： 

1.转往陕西省内党组织的，要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

系统”转接。 



 

2.转往陕西省以外党组织的，需开具纸质组织关系介绍

信转接，待各二级党组织确认收到毕业生党员介绍信回执后

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删除。 

（一）做好毕业生党员信息采集工作。各毕业生党支部

认真采集毕业生党员信息，按照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往的

目标党组织在省内、在省外、暂留等三个类别，认真填写

《2021 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登记表（省外/省内）》

（见附件 1），准确核实各项信息并由党委、党总支副书记审

核签字后，于 6 月 30 日（周三）前报党委组织部备案。要

认真审核登记表填报内容，确保毕业生党员无遗漏、信息无

差错。 

（二）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工作。毕业

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往省外的，由各学院党委、党总支到党委

组织部统一领取《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安排

毕业生党支部按照党员登记信息，逐一打印介绍信后发放到

学生党员本人，并提醒党员将介绍信回执通过传真、邮寄等

方式发回至各学院党委、党总支，管理员通过登录“全国党

员管理信息系统”对省外党员进行转接。毕业生党员组织关

系转往省内的，由各学院党委、党总支安排“全国党员管理

信息系统”管理员，通过系统将党员组织关系按照党员登记

信息逐一转出。要做好组织关系介绍信发放登记工作，确保

责任明确。 



 

（三）严格把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政策。按照中

组部关于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有关规定，毕业生党员组织关

系管理要注意以下问题： 

1.已落实工作或学习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

移到所在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按照就近

就便原则，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街道、乡镇党

组织，也可随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党组织。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毕业生党

员，其组织关系应按要求转入志愿服务所在地的党组织。 

2.暂未落实工作或学习单位的，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本

人或父母居住地党组织。也可以随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

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特殊情况，党员本人填

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留审批表》（见附

件 2），经所在学院党委、党总支审批同意后，报校党委组织

部备案，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可以暂留在原学院党委、党

总支，但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2年。出国（境）学习的毕业生

党员，党员组织关系可以暂留在原学院党委、党总支。党员

出国（境）前，填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

留审批表》，经学院党委、党总支审批同意后，报校党委组

织部备案。组织关系暂留时间一般不超过 5年。对组织关系

暂留学校的党员，学院党委、党总支及时将其编入临时党支

部，由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兼任支部书记，定期联系党



 

员，确保正常开展组织生活，落实党员教育管理责任，对预

备党员做好转正工作。党员要定期主动与党组织联系，超过

6 个月未与党组织联系且经努力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由所

在党支部和学院党委、党总支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处

理。 

3.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3个月，毕业

生党员本人须及时到转入党组织指定地点报到，办理党员转

入手续；转往外省党组织的须携带纸质介绍信前往，通过系

统转往省内党组织的，党员应及时与转入党组织联系，按照

转入党组织的要求办理转入手续。毕业生党员拿到介绍信

后，若出现工作单位改派或介绍信主送单位不符情况时，本

人需重新核实签约单位所属党组织，并在有效期内将原介绍

信交回所在学院党委、党总支进行更换。由于客观原因导致

组织关系介绍信逾期的，自党员组织关系转出之日起 6个月

内，所在学院党委、党总支可根据本人提供的原始凭证重新

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到接收单位

党组织接转组织关系的，由学院党委、党总支依据党章和党

内有关规定处理。 

（四）做好防止党员“失联”工作。各学院党委、党总

支和毕业生党支部要严格落实《陕西省防止党员“失联”十

条措施》（见附件 3），进一步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有效

解决毕业生党员“失控”“失联”问题。 



 

1.落实提醒责任。毕业生党员离校前，各毕业生党支部

书记或支部委员要与毕业生党员进行一次深入谈心谈话，提

醒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出避免“失联”“失控”的具

体要求。 

2.畅通联系渠道。各毕业生党支部要建立毕业生党员微

信群，确保党员全覆盖，加强支部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

的联系，确保党组织能随时找到党员、党员能随时找到党组

织。 

3.签订承诺书。党支部与每名组织关系转出的毕业生党

员，就履行党员义务、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党的制度等作出

庄严承诺，签订《2021 届毕业生党员承诺书》（见附件 4）

承诺书一式两份，党员本人和党支部各保存一份。 

4.主动跟踪服务。党支部要指定专人跟踪了解毕业生党

员组织关系落户情况，做到“不落实、不放手”，防止成为

“口袋党员”。对于通过纸质介绍信转往外省党组织的，要

确保收到介绍信回执，收到回执后即可将其党员信息从系统

内删除。对于通过系统转往省内党组织的，要及时查看接转

进度，如遇系统内长期未做处理的，应按照转接路径显示的

联系方式与相应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确保党员组织关系在系

统内接转到位。 

校党委组织部将在 9月初对各毕业生党支部落实防止党

员“失联”措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附件：1.《2021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登记表（省

外/省内）》 

2.《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留审批表》 

3.《陕西省防止党员“失联”十条措施》 

4. 《2021 届毕业生党员承诺书》 

以上附件可在校党委组织部网页下载。 

联 系 人: 樊 丁  88182249   18220806505 

                                     

   

 

 

 

 

 

党委组织部 

                                   2021 年 6月 21 日 


